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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13           证券简称：新宁物流          公告编号：2022-095 

 

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行贷款逾期进展暨与部分债权人达成和解的公告 

 

 

 

 

一、银行贷款逾期基本情况 

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的银行贷款

逾期事项和相关进展情况及因贷款逾期涉及的相关重大诉讼事项，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及子公司昆山新宁物流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

行签署了《协议书》，经各方友好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甲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乙方 1：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2：昆山新宁物流有限公司 

1、乙方 1目前正努力推进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向大河控股有限公司

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乙方 1 通过本次发行获取的募

集资金拟用于偿还有息债务，上述乙方 1 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尚需深交所审核通过

及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准文件。乙方 1 现已将上述向甲方的借款列入拟

偿还清单。乙方 1 承诺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及时向甲方反馈证监会审批

情况。 

2、甲方已知悉乙方 1拟向大河控股有限公司发行股票等相关事项，为促进乙

方 1 本次发行顺利进行，及乙方 1 本次发行获取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有息债务顺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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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上述证券监管机构的批准，甲方同意给予必要的配合及支持。 

3、乙方承诺按案件号为（2022）苏 0583民初 8015号判决第一、第二项履行

判决给付义务，并按如下约定时间归还前述全部贷款本息，以先到时间为准： 

（1）如乙方 1本次发行获取的募集资金的拟使用方式获得上述证券监管机构

的批准，则募集资金到位且乙方 1可按照既定方式支配募集资金之日起 10日内，

乙方 1将偿还对甲方的欠款； 

（2）2023年 3月 31日前。 

4、乙方保证，乙方服从（2022）苏 0583民初 8015号案件一审判决结果，不

提起上诉。同时乙方承诺，在上述第三条约定还款日到期前不再单独清偿与乙方

存在纠纷的其他金融债权人，如存在此等清偿行为的，甲方需相同金额获偿。 

5、甲方同意乙方按照上述第三条、第四条的约定向甲方履行还款义务，在此

期间，为保障乙方的正常生产经营，甲方保证不新增保全乙方银行账号、股权及

其他资产等，不向法院申请执行乙方资产。甲方已申请查封的银行账号、股权及

其他资产有效，债务全部偿还前不解除查封。如乙方违反上述约定，甲方有权单

方面解除本协议。 

6、本协议双方加盖公章且（2022）苏 0583 民初 8015号案件判决书生效后生

效。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关于银行贷款逾期涉及的相关事项，公司及子公司已

与所有债权人达成一致和解，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司的资金压力，有利于公司及

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持续。同时，公司将持续推进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

式向大河控股有限公司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如存在违反和解协议的情形，公司

可能面临和解协议解除的风险，从而仍将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资产被冻

结、被强制执行等风险。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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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28日 


